特别说明

各培养单位：

1、请将收到的检测结果传达给学生及其导师，并认真查看检测复制比情况的EXCEL汇总表，复制比高于20%的文章必须进行第二次检测，请严格执行。低于或等于20%的文章无需再次检测，请导师把关。

2.学位论文检测结果确认书一律使用本文件夹中更新的修订版，即2016年3月最新版，2015年12月下发的文件中附件5学位论文检测结果确认书作废。

3.只有已经上交新版学位论文检测结果确认书的学位论文，才可以安排送盲审，否则不得参加学位论文送审和答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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